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司法及法制、經濟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103年3月6日（星期四）9時至11時57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廖委員正井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有關「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案，報告及詢答已經完畢。本次會議就省略大體討論，直接進行逐條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行政院提案條文及委員所提修正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一　條　　農田水利會以秉承政府推行農田水利事業為宗旨。

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二　條　　農田水利會之組織及其有關事宜，依本通則之規定。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三　條　　農田水利會一律冠以所在地區或其水系埤圳之名稱。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本通則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章　區域及設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五　條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由主管機關根據河川水系、地理環境及經濟利益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六　條　　農田水利會之設立，依下列各款之一辦理之：

一、由預定設立區域內有灌溉或農田排水需求土地之所有權人五十人以上發起，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後，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主管機關認為有設立之必要者。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七　條　　農田水利會籌備機構，須備具申請書、組織章程草案、事業區域圖、事業計畫書、概算書與事業區域內具有為會員資格者之全體名冊，及過半數之同意簽署，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八　條　　農田水利會設立後，遇有自然環境變遷或水資源規劃變更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經農田水利會之申請，對各該農田水利會及其事業區域為合併、分立、變更或廢止之決定。

農田水利會為前項之申請時，須經會務委員會之決議及會員過半數之同意簽署行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章　任務及權利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九　條　　農田水利會之任務如下：

一、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及管理事項。

二、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

三、農田水利事業經費之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

四、農田水利事業之研究發展及推廣教育事項。

五、農田水利事業配合政府推行土地、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

六、主管機關依法交辦事項。

農田水利會經主管機關核准，得運用其現有資源及設施，從事或投資事業，所取得之收入，應挹注農田水利會財源。

前項農田水利會從事或投資事業之比率、額度、種類與範圍、申請程序、投資審核基準及營運管理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十　條　　農田水利會因興建或改善水利設施所必需之農田水利事業用地，其屬私有土地者，應先向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協議價購、承租；於協議不成時，報請主管機關依法徵收；其屬公有土地者，得申請委託管理、承租或承購。

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在使用期間，其土地稅捐全部豁免。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為緊急搶救洪水災害，得報請水利主管機關依水利法第七十六條及相關規定辦理。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四章　會員及組織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二條　　凡在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合於下列各款之一，並享有農田水利會提供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受益人，均為會員：

一、土地之所有權人、典權人、永佃權人或農育權人。但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辦理強制信託者，以該委託人為會員。

二、公有土地之承租人。

三、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訂約之承租人。

主管機關得請地政與戶政機關提供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受益土地之地籍資料及相關人員戶籍資料，轉交各農田水利會用於造列或更正會員名冊。農田水利會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關資料之保存、利用等事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前二項會員資格認定、會員名冊造列、更正、前項資料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三條　　會員在各該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依法規或該會章程規定之權利，並負擔繳納會費、依法規或該會章程應盡之義務。

會員未履行義務時，各農田水利會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其權利之一部或全部。

農田水利會違反法規或該會章程或有其他不當之措施，致會員蒙受損害時，會員得按實際所受損害，請求賠償。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四條　　會員符合下列規定者，始具有選舉、罷免會長及會務委員之權利：

一、會員屬自然人者，應年滿二十歲。

二、具有會員資格持續六個月以上。

三、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零一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土地面積之計算，以投票日前六十日當日之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各項權利人、權利比率為準；未註明土地權利比率者，依權利人數平均計算。

黃委員偉哲等18人提案條文：
第十五條之一　　會員符合下列規定者，始具有選舉、罷免會長及會務委員之權利：

一、會員屬自然人者，應年滿二十歲。

二、具有會員資格持續六個月以上。

三、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零三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土地面積之計算，以投票日前一百日當日之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各項權利人、權利比率為準：未註明土地權利比率者，依權利人數平均計算。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五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委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至三十三人，其名額由各農田水利會依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之土地面積大小酌定之。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之土地面積在一萬五千公頃以上，且持有之土地面積占該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土地面積之百分之五以上者，得推派一人為當然會務委員。

第一項會務委員除依前項推派者外，由具選舉權之會員分區選舉產生。

會務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酌支交通費、郵電費；其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議均由會長召集之，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其會議之組織、議事程序、會議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六條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二十三歲，其會員資格持續一年以上，得登記為會務委員候選人。

前項會務委員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其選舉之登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黃委員偉哲等18人提案條文：
第十七條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二十三歲，其會員資格持續一年以上，得登記為會務委員候選人。

前項會務委員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其選舉之登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七條　　會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議組織章程及會員停權等有關權利義務事項。

二、議決工作計畫。

三、審議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或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四、審議借債及捐助事項。

五、審議預算、決算。

六、議決會長及會務委員提議事項。

七、審議第九條第二項所定從事或投資事業之事項。

八、議決會員陳情事項。

九、其他依法令應行使之職權。

前項各款所定職權之行使，以會議方式行之，其屬於第一款至第七款之審議或議決事項，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

第一項各款所定職權之行使，遇有爭議或窒礙難行時，應報經主管機關決定之。

會務委員會對於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決議。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八條　　農田水利會置會長一人，依法令及該會章程綜理業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事業機構，對外代表該會。

前項會長由具選舉權之會員直接投票選舉產生。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九條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持續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得登記為會長候選人：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並具有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八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以上或一級主管六年以上成績優良。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進行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劉委員櫂豪等23人提案條文：
第十九條之一　　農田水利會會長就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二年以上、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由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

會長選舉罷免辦法，由農田水利會聯合會訂定，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本通則修正施行後，原遴派之會長仍繼續擔任職務至任期屆滿時止。

黃委員偉哲等18人提案條文：
第十九條之一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持續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得登記為會長候選人：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並具有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十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以上或一級主管六年以上成績優良。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進行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會長、會務委員候選人。已登記或已當選者，應由主管機關予以撤銷或廢止；其已就任者，應由主管機關予以解除職務或職權：

一、受停止會員權利處分，尚未復權。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曾犯詐欺、侵占、背信及貪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五、曾犯投票行賄罪、收賄罪、妨害投票或競選罪、包攬賄選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六、曾犯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三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七、曾犯前四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或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得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八、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受其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九、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十一、曾擔任農田水利會選任或遴派職務或職權而被解除職務或職權。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前項人員應支給薪給；退職應發給退職金；因公死亡或病故者，應給與遺族撫卹金；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二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辭職、去職、死亡或因故出缺者，由主管機關派員代理。農田水利會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但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不再補選，由代理人代理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農田水利會會長停職者，由總幹事代理，總幹事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主管機關派員代理。

第一項補選之當選人應於公告當選後十日內宣誓就職，其任期以補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並視為一任。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三條　　會務委員辭職、去職、死亡或因故出缺，農田水利會應於會務委員缺額達該會選任會務委員總額三分之一或同一選舉區全額出缺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但其所遺任期不足二年時，不予補選。

前項補選之當選人應於公告當選後十日內宣誓就職，其任期以補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

前條第一項及第一項所稱去職，指依本通則規定被解除職務或職權，或依相關選舉罷免辦法規定被罷免。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四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之辭職，應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並經核准，自核准辭職之日生效。

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之辭職，應以書面向農田水利會提出，於辭職書送達農田水利會時生效。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五條　　農田水利會之組織規程及其編制、各級員工之任用、待遇及管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之會長及各級專任員工，不得兼任其他公職。兼任其他公職者，農田水利會會長由主管機關解除其職務，各級專任員工由農田水利會予以免職。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五章　經　費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七條　　農田水利會之經費，以下列收入充之：
一、會費收入。

二、事業收入。

三、財務收入。

四、政府補助收入。

五、捐款及贈與收入。

六、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從事或投資事業之收入。

七、其他依法令之收入。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七款收入免徵營業稅及所得稅。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八條　　農田水利會會費，應向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會員徵收。

農田水利會會費，自應徵收之日起滿五年未經徵收者，不再徵收。但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移送行政執行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

農田水利會會費未恢復徵收前，得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之。
農田水利會會員請求增加灌溉水量或抽水灌溉利益者，農田水利會得按受益程度加收事業費。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因實際需要，經主管機關核准或主管機關指定興建之農田水利工程，得向直接受益會員徵收工程費，自各該土地受益第二年起，分年徵收，以工程費總額為限。

受益土地變更用途時，未繳清之工程費，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受益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由承受人負擔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條　　新會員入會或新建工程擴增受益之會員，應比例分擔工程費，作為特種基金，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支。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得徵收建造物使用費、餘水使用費，列為事業收入。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二條　　農田水利會依前四條規定徵收各費之適用對象、種類、徵收程序及其計算基準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三條　　本通則規定之會費、事業費及工程費，由農田水利會作成書面處分，命義務人繳納；逾期不繳納者，每逾三日加收滯納金百分之一。但滯納金加收累計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四條　　農田水利會年度收入，應用於下列項目：

一、用人及管理上必需之費用。

二、水利設施之興建、養護及改善。

三、提撥公積金、災害準備金及折舊準備金。

前項公積金、準備金，非經報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用。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五條　　各農田水利會之經費，得由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代收經管。其所得之盈餘，應酌提百分之二十，作為農田水利會聯合會之輔導費用。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每年度收入及支出，均應編製預算及決算。

前項各農田水利會預算、決算之編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七條　　各農田水利會之會計制度應具有一致性；其會計報告、科目、憑證及內部審核程序，由主管機關定之。

農田水利會經費之保管、運用、財產處分及其他財務處理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六章　監督及輔導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八條　　農田水利會辦理第九條第一項之任務，及從事或投資第九條第二項之事業，應受主管機關之監督、輔導；其監督、輔導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通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原由直轄市主管機關主管之農田水利會，繼續適用原直轄市主管機關依本通則所定組織、人事、財務、會計等法令至一百零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但各該法令中規定屬主管機關權責事項者，均改由本通則之主管機關辦理。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有違反法令、怠忽任務或妨害公益時，主管機關應予以糾正或制止；其情節重大者，得由主管機關予以整頓或暫為代管，重行組織。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四十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或會務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解除職務或職權：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犯詐欺、侵占、背信及貪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

四、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農田水利會會長或會務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停職或停權：

一、涉嫌犯內亂、外患、貪污治罪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但涉嫌貪污治罪條例上之圖利罪者，須經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二、涉嫌犯前款以外，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罪。

三、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停職或停權之人員，如經改判無罪時，或依前項第三款停職或停權之人員，經撤銷通緝或釋放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得准其先行復職或復權。

依第二項規定予以停職或停權之人員，經刑事判決確定，非第一項應予解除職務或職權者，於其任期屆滿前，均應准其復職或復權。

農田水利會會長、會務委員之考核獎懲及其停職或停權之期間與權利限制、申請復職或復權之條件與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四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會務委員及各級員工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直接或間接承包各該會工程或向該會推銷器材物品。

二、利用職權或公款牟利。

三、洩漏公務上之秘密，使他人獲不法利益。

四、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四十二條　　農田水利會之選舉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一、有選舉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三、對於候選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四、候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財物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繳其價額。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四十三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或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選舉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未遂犯罰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七章　附　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四十四條　　農田水利會為促進互助合作共同發展，設立農田水利會聯合會；其業務，應受主管機關之監督、輔導。

前項農田水利會聯合會為社團法人，並以各農田水利會為會員，會員應繳交會費，其金額由農田水利會聯合會會員大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四十五條　　本通則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委員所提修正動議。

尤委員美女等所提修正動議：


	建議修正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農田水利會之設立，依下列各款之一辦理之：

一、由設立事業區域內有灌溉或農田排水需求土地持有一定面積以上之所有權人發起，並組織籌備機構。
前項一定面積，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六條　農田水利會之設立，依下列各款之一辦理之：

一、由預定設立區域內有灌溉或農田排水需求土地之所有權人五十人以上發起，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後，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主管機關認為有設立之必要者。
	第六條　農田水利會之設立，依下列各款之一辦理之：

一、設立區域內，具有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會員資格五十人以上之發起，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主管機關認為有設立之必要者。
	一、按現行17處農田水利會資料，每一會之會員人數，最多為28萬人（嘉南農田水利會，共74,000公頃），最少也有5千人（公農田水利會，共270公頃）。

二、現行法規規定會員50人以上可發起，院版草案加入前提條件（有灌溉或農田排水需求土地之所有權人），而50人之門檻則未更動。然而，與現況相比，此一門檻形同虛設，似無必要。

建議刪除50人之門檻，增訂應具一定面積以上始得發起新設農田水利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柯建銘　　呂學樟　　吳宜臻　　高志鵬　　蘇震清　　廖正井

尤委員美女等所提修正動議：


	建議修正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農田水利會之任務如下：

一、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及管理事項。

二、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

三、農田水利事業經費之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

四、農田水利事業之研究發展及推廣教育事項。

五、農田水利事業配合政府推行土地、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

六、主管機關依法交辦事項。

農田水利會經主管機關核准，得運用其現有資源及設施，從事或投資事業，所取得之收入，應挹注農田水利會財源。

前項農田水利會從事或投資事業應限於與農業或農田水利事務相關之事業，其比率、額度、種類與範圍、申請程序、投資審核基準及營運管理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農田水利會之任務如下：

一、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及管理事項。

二、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

三、農田水利事業經費之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

四、農田水利事業之研究發展及推廣教育事項。

五、農田水利事業配合政府推行土地、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

六、主管機關依法交辦事項。

農田水利會經主管機關核准，得運用其現有資源及設施，從事或投資事業，所取得之收入，應挹注農田水利會財源。
前項農田水利會從事或投資事業之比率、額度、種類與範圍、申請程序、投資審核基準及營運管理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農田水利會之任務如左：

一、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及管理事項。

二、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

三、農田水利事業經費之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

四、農田水利事業效益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五、農田水利事業配合政府推行土地、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

六、主管機關依法交辦事項。
	建議修正草案第9條第3項規定：「前項農田水利會從事或投資事業應限於與農田水利事務相關之事業」。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吳宜臻　　蘇震清

葉委員津鈴等所提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
	行政院版第十四條
	說明

	第十四條　會員符合下列規定者，始具有選舉、罷免會長及會務委員之權利：

一、會員屬自然人者，應年滿二十歲。

二、具有會員資格持續六個月以上。

三、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一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土地面積之計算，以投票日前六十日當日之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各項權利人、權利比率為準；未註明土地權利比率者，依權利人數平均計算。
	第十四條　會員符合下列規定者，始具有選舉、罷免會長及會務委員之權利：

一、會員屬自然人者，應年滿二十歲。

二、具有會員資格持續六個月以上。

三、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零一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土地面積之計算，以投票日前六十日當日之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各項權利人、權利比率為準；未註明土地權利比率者，依權利人數平均計算。
	為了避免有心人士透過分割土地、增加人頭會員，操弄農田水利會會長選舉。比照農會會員加入農保之自耕農需有土地面積0.1公頃以上，作為水利會會員具有選舉權之條件。


提案人：葉津鈴

連署人：尤美女　　黃偉哲

尤委員美女等所提修正動議：


	建議修正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委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至三十三人，其名額由各農田水利會依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之土地面積大小，以下列各款核定並由具選舉權之會員分區選舉產生：
一、面積未滿五千公頃者，十五名。
二、面積五千公頃以上未滿七千五百公頃者，十七名。
三、面積七千五百公頃以上未滿一萬五千公頃者，十九名。
四、面積一萬五千公頃以上未滿二萬二千五百公頃者，二十一名。
五、面積二萬二千五百公頃以上未滿三萬二千五百公頃者，二十三名。
六、面積三萬二千五百公頃以上未滿五萬公頃者，二十五名。
七、面積五萬公頃以上未滿六萬公頃者，二十七名。
八、面積六萬公頃以上未滿七萬公頃者，二十九名。
九、面積超過七萬公頃以上者，三十三名。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之土地面積在一萬五千公頃以上，且持有之土地面積占該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土地面積之百分之五以上者，於前項第四款至第九款所定會務委員名額中，得推派一人為當然會務委員。

會務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酌支交通費、郵電費；其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議均由會長召集之，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其會議之組織、議事程序、會議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委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至三十三人，其名額由各農田水利會依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之土地面積大小酌定之。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之土地面積在一萬五千公頃以上，且持有之土地面積占該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土地面積之百分之五以上者，得推派一人為當然會務委員。
第一項會務委員除依前項推派者外，由具選舉權之會員分區選舉產生。

會務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酌支交通費、郵電費；其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議均由會長召集之，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其會議之組織、議事程序、會議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委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至三十三人，其名額由各農田水利會依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面積大小酌定之，並由全體會員分區選舉產生，均為無給職。但得酌支交通費、郵電費；其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議均由會長召集之，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其會議之組織、議事程序、會議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我國水資源相當匱乏，農田水利會又掌握我國70%用水量，會務委員對於水資源運用有極大影響力，其制度規範不可不慎。針對會務委員選舉名額，訂在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選舉罷免辦法（簡稱罷免辦法）第五條中。

二、罷免辦法乃是依據本通則第17條（草案第16條）授權訂定，但並未授權罷免辦法規定選舉名額。因此，罷免辦法第五條的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爰提案修正將該條文回歸於組織通則中訂之。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呂學樟　　吳宜臻　　蘇震清　　廖正井

廖委員正井等所提修正動議：
案由：配合審議行政院函請審議「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案，考量實務作業，並強化自治團體推動業務，特提修正動議。當否？敬請公決。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十八條、第十九條之一修正動議對照表

	廖正井委員修正提案
	行政院修正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　會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議組織章程及會員停權等有關權利義務事項。

二、議決工作計畫。

三、審議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或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四、審議借債及捐助事項。

五、議決預算、決算。

六、議決會長及會務委員提議事項。

七、議決會員陳情事項。

八、其他依法令應行使之職權。

前項各款所定職權之行使，以會議方式行之，其屬於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之審議事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第二款、第五款至第七款之議決事項，應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各款所定職權之行使，遇有爭議或窒礙難行時，應報經主管機關決定之。

會務委員會對於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決議。
	第十七條　會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議組織章程及會員停權等有關權利義務事項。

二、議決工作計畫。

三、審議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或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四、審議借債及捐助事項。

五、審議預算、決算。

六、議決會長及會務委員提議事項。

七、審議第九條第二項所定從事或投資事業之事項。
八、議決會員陳情事項。

九、其他依法令應行使之職權。

前項各款所定職權之行使，以會議方式行之，其屬於第一款至第七款之審議或議決事項，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

第一項各款所定職權之行使，遇有爭議或窒礙難行時，應報經主管機關決定之。

會務委員會對於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決議。
	第十八條　會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議組織章程及會員停權等有關權利義務事項。

二、議決工作計畫。

三、審議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或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四、審議借債及捐助事項。

五、審議預算、決算。

六、議決會長及會務委員提議事項。

七、議決會員陳情事項。

八、其他依法令應行使之職權。

前項各款所定職權之行使，以會議方式行之，其屬於第一款至第六款之審議或議決事項，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

第一項各款所定職權之行使，遇有爭議或窒礙難行時，應報經主管機關決定之。

會務委員會對於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決議。
	行政院修正說明：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二項增訂農田水利會得從事或投資事業，核屬該農田水利會之重大事項，爰於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七款增訂為會務委員會議之審議事項；後續款次遞移，內容未修正。

三、第二項配合修正援引之第一項款次。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動議修正說明：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日公告修正本組織通則，對於農田水利會定位為自治團體即多所強化，本條會務委員會之職權，兼顧自治團體之運作及主管機關之監督，區分為審議與議決兩類，審議事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議決事項則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以利工作之推動落實執行。

	第十九條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持續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得登記為會長候選人：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並具有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八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以上或一級主管五年以上成績優良。

兼具前項二款年資者，得加權合併計算，達八年以上者準用之。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進行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持續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得登記為會長候選人：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並具有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八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以上或一級主管六年以上成績優良。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進行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之一　農田水利會會長就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由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並具有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十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以上及一級主管六年以上成績優良。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進行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修正說明：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予修正會長候選人之資格條件，以資明確。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服務年資十年以上之條件，相較於同項第二款規定之服務年資，過於嚴格，不符實務需要，爰修正於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之服務年資為八年以上。

四、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條件，實務上係指「農田水利會會長四年以上年資成績優良」、「農田水利會總幹事四年以上年資成績優良」及「農田水利會一級主管六年以上年資成績優良」等三種情形。爰將「及」修正為「或」，以為明確，並符實際。

五、第二項未修正。

動議修正說明：

一、第一項第二款配合第一款十年縮減為八年，建議第二款一級主管六年以上成績優良調整修正為五年。

二、增訂第二項，就兼具第一項兩款年資，雖未符合單一款次之年資，但經加權合併計算年資達相當年資者，其服務專業及經驗足可擔任會長一職，爰明定準用符合資格要件之規定。

例如：

1.假設符合第一款年資數為A，第二款前段年資數為B，後段年資數為C。

2.如某人A＝5、B＝2，則5/8＋2/4＝9/8，加權年資比大於或等於1，符合相當資格。

3.如某人A＝4、B＝2、C＝3，則4/8＋2/4*0.5＋3/5*0.5＝84/80，加權年資比大於或等於1，符合相當資格。

4.如某人A＝3、B＝2，C＝3則3/8＋2/4*0.5＋3/5*0.5＝74/80，加權年資未達1，不符合相當資格。

三、原第二項未修正，項資調整為第三項。


提案人：廖正井

連署人：呂學樟　　王廷升

	尤委員美女等所提修正動議：

	建議修正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會長、會務委員候選人；已登記或已當選者，應由主管機關予以撤銷或廢止：
一、受停止會員權利處分，尚未復權。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曾犯詐欺、侵占、背信及貪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五、曾犯投票行賄罪、收賄罪、妨害投票或競選罪、包攬賄選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六、曾犯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三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七、曾犯前四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或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得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八、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受其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九、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十一、曾擔任農田水利會選任或遴派職務或職權而被解除職務或職權。
	第二十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會長、會務委員候選人。已登記或已當選者，應由主管機關予以撤銷或廢止；其已就任者，應由主管機關予以解除職務或職權：
一、受停止會員權利處分，尚未復權。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曾犯詐欺、侵占、背信及貪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五、曾犯投票行賄罪、收賄罪、妨害投票或競選罪、包攬賄選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六、曾犯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三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七、曾犯前四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或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得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八、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受其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九、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十一、曾擔任農田水利會選任或遴派職務或職權而被解除職務或職權。
	第十九條之二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會長、會務委員候選人：

一、受停止會員權利處分，尚未復權。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三、犯內亂、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四、犯詐欺、侵占、背信及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五、犯投票行賄罪、收賄罪、妨害投票或競選罪、包攬賄選罪經判刑確定。

六、犯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三十八條之二之罪經判刑確定。

七、犯前四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或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得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八、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受其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九、曾擔任農田水利會選任或遴派職務而被解除職務。

前項規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日修正施行前已發布選舉公告之選舉，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本條規範參選會長候選人之資格審查要件，其中已就任者解除職務或職權等規定，應於草案第四十條統一規範，使草案第二十條規範會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要件，而草案第四十條規範已就任會長之職務解除條件，以符體例及法條援引之便利性。

	第四十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或會務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解除職務或職權：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犯詐欺、侵占、背信及貪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

四、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登記參選時有第二十條各款之情事。
七、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農田水利會會長或會務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停職或停權：

一、涉嫌犯內亂、外患、貪污治罪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但涉嫌貪污治罪條例上之圖利罪者，須經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二、涉嫌犯前款以外，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罪。

三、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停職或停權之人員，如經改判無罪時，或依前項第三款停職或停權之人員，經撤銷通緝或釋放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得准其先行復職或復權。

依第二項規定予以停職或停權之人員，經刑事判決確定，非第一項應予解除職務或職權者，於其任期屆滿前，均應准其復職或復權。

農田水利會會長、會務委員之考核獎懲及其停職或停權之期間與權利限制、申請復職或復權之條件與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或會務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解除職務或職權：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犯詐欺、侵占、背信及貪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

四、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農田水利會會長或會務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停職或停權：
一、涉嫌犯內亂、外患、貪污治罪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但涉嫌貪污治罪條例上之圖利罪者，須經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二、涉嫌犯前款以外，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罪。
三、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停職或停權之人員，如經改判無罪時，或依前項第三款停職或停權之人員，經撤銷通緝或釋放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得准其先行復職或復權。
依第二項規定予以停職或停權之人員，經刑事判決確定，非第一項應予解除職務或職權者，於其任期屆滿前，均應准其復職或復權。
農田水利會會長、會務委員之考核獎懲及其停職或停權之期間與權利限制、申請復職或復權之條件與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七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或會務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事者，應予撤職：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二、犯詐欺、侵占、背信及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三、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

四、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農田水利會會長、會務委員考核獎懲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同草案第二十條修正說明，將於任期內有第二十條各款情形者，應予解除職務或職權之規定，移列本條第一項第六款，原第一項第六款款次調整。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提案人：尤美女　　吳宜臻　　蘇震清　　廖正井　　

主席：條文及修正動議宣讀完畢，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本案名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一章章名照行政院提案章名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一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二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四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四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二章章名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二章章名照行政院提案章名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五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六條有尤委員美女等提出修正動議。

農委會也有針對委員等所提修正動議另外提出相關修正建議，是不是？

張處長敬昌：（在席位上）是。

主席：各位委員手上應該有一份「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第一欄是行政院提案條文，第二欄是委員建議條文，也就是委員提出的修正動議，第三欄則是農委會的意見。

現在先請農委會農田水利處張處長說明。

張處長敬昌：主席、各位委員。關於第六條，尤委員所提修正動議重點如下：第一，將「五十人以上發起」等文字刪除，只指定用「持有一定面積以上之所有權人發起」；第二，將原本第一款所規定之「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等文字予以刪除。第三，將第二款全款刪除。

本會的意見如下：第一，對於尤美女委員所提之「持有一定面積以上之所有權人」等文字表示同意，但是我們希望這部分能夠比照人民團體法的規定，還是需要有發起人，因此我們希望維持「五十人以上發起」等文字。第二，它在發起時必須陳報主管機關核准，因此我們希望保留第二款的文字。

主席：我想，基本上你們已經把尤美女委員所期待的「一定面積」等文字加入條文中，所以你們已經有採納尤美女委員的意見，而且也維持原本「五十人以上發起」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之文字。請問各位，對本條照農委會的修正意見並參考尤美女委員的意見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條照農委會之版本通過。

繼續處理第七條。

第七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七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

第八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八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章章名。

因為三章章名沒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通過。

繼續處理第九條。

第九條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農委會農田水利處張處長說明。

張處長敬昌：主席、各位委員。有關第九條尤委員所提修正動議條文最後一項增列「前項農田水利會從事或投資事業應限於與農業或農田水利事務相關之事業。」，其餘文字與行政院版本相同。

本會同意尤委員所提「限於與農業或農田水利事務相關之事業」等文字，另建議增列「公共利益」等字。

主席：這部分農委會已有採納尤美女委員及柯建銘委員之建議，增列「公共利益」；另本席建議增列「配合政府政策」等文字。請問農委會是否同意？也就是說，本席建議將文字修正為「前項農田水利會從事或投資事業應限於與農業、公共利益或農田水利事務相關之事業，或配合政府政策，其比率、額度、種類與範圍及申請程序、投資審核基準及營運管理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這樣較為周延。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第十條。

第十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十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十一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十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四章章名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四章章名照行政院提案章名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十二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十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十三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繼續處理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有葉津鈴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農委會農田水利處張處長說明。

張處長敬昌：主席、各位委員。行政院版本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文字為「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零一公頃以上。」；另葉委員所提修正動議文字為「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一公頃以上。」，兩者相差了十倍，因此本會認為不宜，因為目前採用的規定所影響到會員選舉罷免權的人數為15萬三千餘人，占所有會員比例的9.8%；如果將最小面積的門檻訂為零點一公頃，則受影響會員的比例會提高至35%，受影響人數會達55萬元。尤其是都會型，以臺北市公農田水利會為例，受影響的會員比例將高達86%，因為它對會員之權利義務所影響的層面太大，所以本會希望委員能支持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主席：各位委員，這部分以前行政院沒有規定，現在則已經規定為零點一公頃以上，而葉津鈴委員則要求提高，但是方才張處長表示這麼做會影響到許多會員的資格，我們是不是就維持農委會的意見？

王委員惠美：（在席位上）這樣的規定會不會太小？請問零點零一公頃是幾坪？

主席：30坪。

王委員惠美：（在席位上）有農民只耕種30坪的土地嗎？你們就直接說，你們可以接受的最低範圍是多少？

主席：就是零點零一公頃。

王委員惠美：（在席位上）如果你們規定零點零一公頃，將可以刪除多少的假農民？

主席：請農委會說明一下。

張處長敬昌：（在席位上）十五萬多人。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十四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王委員惠美：（在席位上）等一下！

主席：王委員你並沒有針對第十四條條文提出修正動議，剛剛前面的修正動議都是依照你的意見，這一條是葉津鈴委員的意見，依照處長方才的說法，這將會有五十幾萬人受到影響，茲事體大。

好，各位沒有意見就通過。

繼續處理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有尤美女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農委會也同意尤委員的意見，是不是？

張處長敬昌：（在席位上）第六條我們同意啊！

主席：我們現在是在處理第十五條，第六條已經通過了。

請問各位，對第十五條照尤美女委員之提案修正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第十五之一條。

黃偉哲所提之修正動議主張訂為零點零三公頃，你們也不接受，對不對？所以我們剛剛已經依照農委會的意見通過了。

繼續處理第十六條。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等一下，第十五條之一……

主席：我們剛剛已經針對第十五條之一討論過了。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在席位上）委員是否是要我們說有關零點零一公頃的部分？

主席：請農委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主席、各位委員。有關零點零一公頃的部分，上次公及七星水利會舉辦選舉時，我們發現有1平方公尺的小地方就擠進好幾十人的現象，不但造成農田水利會員人數的增加，也造成選舉制度的不公平，所以我們初步選擇訂為零點零一公頃，並召集各農田水利會進行協商，大家認為這樣限制才能有最基礎的資料。

這樣排除的話，像公及七星水利會舉辦選舉時就可以排除百分之三十的選舉人數。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現在一般30坪算太小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一般而言，30坪約是一間公寓的大小，而這樣就可以篩選掉百分之三十的選舉人數了，即其資格就被淘汰了。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一般農場的面積是多大？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不大，有時還不到30坪。

主席：這部分方才已經通過了，現在只是說明一下，而且如果依葉津鈴委員的方式，那就茲事體大了，影響人數有五十幾萬人。

繼續處理第十六條。第十六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十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至於第十七條，你們希望預算交給你們審議，而本席等提案是只要委員就可以議決了，不用再報到你們那裡審議。這部分請農委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主席、各位委員。政府每年給農田水利會的補助經費大概有50億左右，所以一些重要的部分還是要經過行政院核定，這樣才會方便管理。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照農委會的意見。

主席：那就依農委會的意見。

繼續處理第十八條。第十八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第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至於第十九條，有劉委員櫂豪等及本席等提出修正動議，現在請農委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主席、各位委員。本條是在規定會員的選舉資格，包括會長候選人之資格條件等，而第一款的部分是規定了學歷加上經歷，第二款則是只規定經歷的部分，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把學歷的部分放到第一項前段規定，就是第一項修正為「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一年以上，且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學畢業後或普通考試及格，並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登記為會長候選人：一、具有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八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以上或一級主管五年以上成績優良。」，而廖委員等建議增訂第二項，對此，我們表示支持，但希望裡面可以加入「成績優良」等文字，即修正為「兼具前項二款年資者，得加權合併計算，達八年以上成績優良者準用之。」謝謝。

主席：就是把學歷放到前段規定、行政經歷從10年改為8年，再來就是增訂第二項可以加權合併計算達八年以上者準用之，所以就依農委會的修正版本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聽不懂！

主席：第一，就是把學歷的部分，即「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學畢業後或普通考試及格」的部分放到第一項前段去，第二，以前規定需具行政經歷10年，現在則改為8年，第三，就是增訂第二項，把第一款行政經歷8年以上和第二款會長、總幹事4年以上、或一級主管5年以上的經歷得加權合併計算，只要達到8年以上就是符合資格了，而農委會也接受這樣的建議了。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農田水利會有所謂的一級主管嗎？農田水利會不是公法人嗎？有所謂的一級主管嗎？

主席：像財務處長等都是，請農委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水利會下有幾個大部門，在工程的部分會有組長、主任，我們稱其為一級主管。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農田水利會的敘薪是依照公務員的制度來敘薪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是的，是比照公務人員的方式，即這是比較固定的，不像農會是依照收入的點數來計算。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所以農田水利會所有的職員都是公務人員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不是公務人員，因為公務人員是要經國家考試通過的，而農田水利會在任用人員的時候，內部會舉辦一個公平合理的考試，但這並不是公務人員方面的國家考試。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但是薪資是比照公務人員？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對，他們有設一個類似公務人員敘薪的等級。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所以福利也是比照公務人員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一般像年終獎金等的確是採用這樣的方式。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這樣合理嗎？現在農田水利會是公法人，然後國家每年會挹注好幾億的經費在裡面，其裡面的職員則是比照公務人員的敘薪，並不需經過公務人員的考試。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他們自己內部有辦聯合會的考試。

主席：你們要解釋清楚，他的意思是擔心會不會隨隨便便就可以擔任一級主管，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像若要尤美女委員去當財務處長可以嗎？當然是不行的，所以你們要講清楚啊！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這在考試時有分類。請張處長說明一下。

主席：請農委會農田水利處張處長說明。

張處長敬昌：主席、各位委員。我們農田水利會的職員是類比公務員，必須經過考試，但是這個考試不是國家舉辦的，而是由水利會所舉辦的招員考試，所以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到農田水利會去上班，必須經過考試及格。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今天有沒有人事行政總處或銓敘部的代表在場？政府組織再造以後，很多公營事業裡面的人員原來是比照公務員的薪資，後來都有統一。現在農田水利會是唯一的公法人，所以裡面的人員不需要經過國家考試，但是所有的薪資、待遇卻比照公務員，這有沒有符合政府組織再造的規定？

主席：請銓敘部法規司彭簡任視察說明。

彭簡任視察國華：主席、各位委員。目前銓敘部所主管的是通過國家考試的公務人員，也就是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規定考試院所職掌的事項中有關公務人員的考試及俸給部分，這些都有法律的明文規定。至於農田水利會，它本身是一個公法人，而不是政府機關，裡面的人員也都不是公務員的身分，其敘薪及待遇比照公務人員的部分，是由主管機關自行決定的，可能與考試院的權責是沒有關係的。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這個不歸你們管？

彭簡任視察國華：對。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那歸不歸人事行政總處管？

彭簡任視察國華：也不歸。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所以是歸農委會管？

彭簡任視察國華：對，完全是主管機關自行決定的。

主席：請農委會說明一下他們的任用等等，趕快講清楚。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二十二條規定：「農田水利會之組織規程及其編制、各級員工之任用、待遇及管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等於是有公務員的福利，但是沒有公務員的職責，經費是由政府編預算，這樣合理嗎？

張處長敬昌：謝謝委員，我想再向委員做詳細說明。農田水利會1年的預算大概是110億元，裡面政府補助大概50億元，意思就是有一半的錢是農田水利會要自籌的。

第二，我們剛才提到比照公務人員，但是其實他們只是結構類似而已，並不是完全與公務人員一模一樣。舉例來講，他們必須循著年資去晉升薪點，與公務人員一樣，但是服務的機關、職稱、薪點並沒有完全與公務人員一模一樣，只是精神上比照這樣的結構。至於詳細的部分，我們再提供給委員參考。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所以這些人員是參加勞保，還是公保？

張處長敬昌：目前是參加勞保。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所以他們的退休也是依照勞保嗎？

張處長敬昌：目前他們還沒有加入勞基法，但是預計明年1月1日整個農田水利會要加入勞基法，他們就會……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現在是加入什麼？現在是公保？

張處長敬昌：沒有，勞基法與勞保不大一樣，他們現在是加入勞保，但是還沒有加入勞基法的範疇。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沒有加入勞基法，但是適用勞保？

張處長敬昌：對。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所以他們的退撫也是照……

張處長敬昌：他們是用勞保退撫。

主席：如果各位沒有其他意見，第十九條就照農委會的版本通過。

現在處理第二十條。針對本條，尤委員美女等人提出修正動議，行政單位的意見是依委員建議條文辦理。

請農委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主席、各位委員。關於第二十條，尤委員等人之提案係將會長、會務委員候選人已登記或已當選人有本條情形者應予解除職務之規定，移列至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六款。我們可以同意尤委員的意見。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第二十條是規定候選人的消極資格。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對。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所以他如果不符合的話，雖然他當選，你們還是要予以撤銷及廢止。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對，這個規定移到第四十條。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第四十條是規定已經就任的部分如何處理。

主席：邱委員有意見。

邱委員志偉：（在席位上）昨天我針對這個部分提出質詢，列席的農委會、法務部、銓敘部等等法務專家都沒有辦法解決本席提出的疑惑。第四十條與第二十條是結合在一起的，你們現在把第二十條的部分條文移到第四十條，以保障他的參選資格，但是第四十條又規範可以予以停權或停職的處分，問題是在有罪與否還沒有確定之前，只是一審判決有罪，還是可以讓他登記參選，對不對？等他當選以後，你們卻用一審判決有罪，讓他停權或停職。你們增列停權或停職的條款，並把這項規定從第二十條移到第四十條，這樣沒有錯吧？

張處長敬昌：沒有挪，是增列。

邱委員志偉：（在席位上）這就會有問題，你們讓他可以參選，當選之後，卻不能讓他行使職務，當選日、就職日就是停權日，哪有這種道理？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昨天委員所垂詢的地方是，第二十條規定不得為會長及會務委員候選人，昨天召集人也提到無罪推定的原則，在整個過程中，為了避免剝奪他參選的權利，所以候選的資格都是以判決確定為準，這是第一個前提。

第二，假如在第四十條增訂停職或停權的規定，我們現在把停權及停職的規定放在會長及會務委員考核獎懲辦法裡面，也就是放在我們的行政命令裡面。在我們內部檢討的時候，認為停權、停職的規定宜移到母法，所以我們現在要把農田水利會會長及會務委員考核獎懲辦法第二十五條有關於……

邱委員志偉：（在席位上）你們把位階從行政命令的辦法提升到母法裡面做規範，在第四十條增列針對就職之後的停職及停權條款。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解職的部分就在原來的條款，並沒有增加，只有對於停職及停權的部分，把辦法的規定提升位階，這是法律的部分。第二，在實質的部分，目前有一個實際的案子，就是我們援用這個辦法將彰化的會務委員解除職務，造成一些法律上的爭議，所以我們認為有關當事人權益的部分應該移到本法加以修正。

邱委員志偉：（在席位上）所以你們所提的第二十條修正條文，對於已登記或已當選者予以撤銷或廢止，或是對於已就任者予以解除職務或職權，就有以下幾項條款，這些條款都是要定罪之後？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對，要確定。

邱委員志偉：（在席位上）都是要判決確定之後？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對。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二十條照尤委員美女等提案條文修正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第二十一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二十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二十二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二十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二十三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二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二十四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二十四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二十五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二十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二十六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二十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五章章名「經費」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五章章名照行政院提案章名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二十七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二十七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二十八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二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二十九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二十九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十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三十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十一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三十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十二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三十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十三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三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十四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三十四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十五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三十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十六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三十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十七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三十七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六章章名「監督及輔導」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六章章名照行政院提案章名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十八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三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三十九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三十九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四十條有尤委員美女及邱委員志偉有意見，請農委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主席、各位委員。關於第四十條，剛才有提到這次有新增停權、停職等相關規定，除了部分是從農田水利會會長及會務委員獎懲考核辦法提升上來，其他就是比照地方自治法中以選舉人為對象的部分，我們把相關條文引到這裡，做一個規範。以上是第一點。

第二點，尤委員所提到在第二十條中規定已就任之人員應該解職或停職的部分放在第一項第六款，就是「登記參選時有第二十項各款之情事」這部分，我們尊重委員的意見，改列到第四十條，因為這部分是已就任以後的事情。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其實第四十條規定的就是就任後犯那些罪的人要被解職，如果不是就任後犯錯，而是登記參選時就犯了，可是他還是當選，只是還沒有判決確定，事情發生在就職之前，而不是就職之後，後來判決確定了，他還是應該要解職，是這樣的意思。

主席：不對吧！應該都有。

邱委員志偉：（在席位上）主席，我要發言。

主席：先解決他的問題。

邱委員志偉：（在席位上）我要問的問題是一樣的。

主席：請邱委員志偉發言。

邱委員志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不管是農委會或法務部，你們的法律見解並沒有統一的觀點。我昨天質詢的主要重點是，他在登記時已經有一審判決，按照第二十條的規定，他可以有參選資格，在第四十條增列關於停權的條款，等於說，一審判決還沒有確定有罪，就可以把他停職或停權。所以我昨天質詢的重點是說，你讓他參選，卻不讓他執行職務，就職日等於停權日，這非常荒謬！昨天你們告訴我關於縣市首長和鄉鎮首長的選舉有這種規定，你能不能舉出具體的例子？為什麼農田水利會的會長和會務委員也要比照縣市首長和鄉鎮首長那麼高的層級？為什麼不能比照相同層級的農會法或漁會法的規定？可見你有針對性嘛！而所謂的「判決確定」是指新的案還是就職之前一審判決的案子？還是對於在本屆宣示就職之後所做的任何違法行為被判決一審有罪，才能依法解職？以上說的都是新案的部分，如果是舊案，按照我們討論的結果，就職日就是停權日，我要釐清的是，就任之後有新的案、新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一審判決，你才能把他停權、停職；還是之前任何時間點所犯的罪經過一審判決，你都可以讓他馬上停職？

主席：請農委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主席、各位委員。邱委員，我昨天不是有請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來接受你的質詢？

邱委員志偉：他昨天答不出來啊！站了半天也答不出來。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我回去研究，再跟委員報告。

邱委員志偉：主席，各單位列席人員不應當在質詢時答不出來，支支吾吾，不管是法務部還是銓敘部，都沒有統一看法，這是經過行政院院會通過的法案，你們應該背都背得起來，法案的立法精神、立法緣由、規範對象、時間起點，你們應該很清楚，結果我問了以後，你們完全答不出來。

主席：請農委會法規委員會張執行秘書說明。

張執行秘書學文：主席、各位委員。這部分之所以參照地方制度法的精神，最主要是因為根據大法官解釋釋字第518號，農田水利會公法人比照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律授予的公權力範圍裡有自治的權限，所以我們才會參照地方制度法民選首長解除職務的精神。

地方制度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為什麼候選人的部分從嚴認定，要等到判決有罪確定以後才喪失參選資格？如果從寬認定，就變成沒有判決有罪就讓他不能參選……

邱委員志偉：那意思是一樣的嘛！讓他參選，如果他當選之後，在有罪判決沒有確定的情況之下予以停職或停權，何況現在法律訴訟動輒三、四年，一旦停職，就等於把他職權凍起來了，讓他空有縣市首長頭銜，沒有縣市首長職權，然後行政院還可以指派相關人員來代理他停職期間的職務。

張執行秘書學文：是，跟委員說明一下，也就是說，我們在候選人資格的部分沒有嚴格限制參選，但是當選之後解除職務，可能一、兩年後判決確定無罪，所以當選以後……

邱委員志偉：你不要那麼樂觀！現在法律訴訟動輒三、四年，十幾年都有。

張執行秘書學文：是，都有可能，但是至少……

邱委員志偉：最有可能出現的狀況是，他每次都可以參選，但是每次就職日就是停權日，以縣市首長來說，可能兩個任期都沒有判決確定，只是一審判決有罪，在他任期8年裡，他連一天都沒有辦法執行縣市首長的職務和職權，只是空有縣市首長的頭銜，你不覺得法律應該追求符合衡平性和比例原則嗎？

張執行秘書學文：是，訴訟當然每個個案都不太一樣，但是一剝奪他參選權利就是4年，但是讓他參選，當選以後也許就職了，或是……

邱委員志偉：所以我現在問你是新案還是舊案，只要有一案是判決有罪，就隨時可以……

張執行秘書學文：是，在地方制度上面，其實有很多個案都是這個樣子，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就我們跟內政部的了解，某一個縣市的縣市首長在……

邱委員志偉：所以你不要用個案來破壞整個法律的平衡和周全性。

張執行秘書學文：之所以會這樣定，也是因為要求平衡。

邱委員志偉：因案修法，你們越修越糟。

張執行秘書學文：是，這沒有針對任何一個農田水利會去修法，而是建立一個跟地方制度法一樣的制度，只是這個樣子而已，那這個制度考量到候選人的參選權利，以及考量到他就職首長以後可以行使職權的範圍的衡平，當然是有一個考量點。

邱委員志偉：現在大家對司法的信心度每況愈下。

主席：邱委員，他到現在還沒聽懂你的意思，現在不是解除職務的問題，而是停權的問題。

張執行秘書學文：是，是停職。

主席：剛才是問在登記之前發生的，還是登記以後？其實是都有，但邱委員認為這樣就變成當選當天就職就被停權、停職了。

邱委員志偉：比方說10年前我因某案被判決有罪，但尚未確定，所以可以登記，也可以參選，假設被判處3個月有期徒刑，一旦當選就要被停職，而司法訴訟是很難預料的。
主席：停權之後不能行使職權，本席就是最大受害者，所以地制法是有問題的。

邱委員志偉：本席要問的是本屆宣誓就職之後犯新的罪，如果經一審判決才停職或停權，這要先釐清，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張執行秘書學文：是，報告委員，地方制度法確實是這樣，只要在當選之前所犯的罪一審被判決有罪，就有可能停止職務或停權。

邱委員志偉：所以我說的是就職日就是停權日。

張執行秘書學文：有，我們是參考那個精神，但是我們加了「任期內」三個字，反而會造成解釋上的疑慮，所以「任期內」這三個字可能在第二項會酌予修正。也就是說，第二項的體例完全參照地方制度法。

邱委員志偉：法律要有明確的概念，不是可能會怎麼樣、大概會怎麼樣，雖然我不是學法律的，但最起碼法律要精確，規範的時間、地點及對象都要很精確，可是我看到很多都是模糊、抽象的，怎麼會是這種立法品質呢？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跟委員報告，立法有三個層次，張執秘剛才也提到，第一是大法官釋憲部分，農田水利會是比照地制法規定，所以我們引用地制法。第二，剛才提過，停職、停權在現在的考核獎懲辦法裡位階不夠。

邱委員志偉：所以當時沒有必要列為母法，而辦法是一種內部考核機制，卻要無限上綱到法律層次，所有行為都受到法律規範，停權和停職在法律上的意義和解職差不多。以目前臺灣的司法狀況而言，一件案子動輒拖個四、五年，雖是停權、停職，但和解職是一樣的道理。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跟委員報告，停職、停權當然是很嚴肅的事情。

邱委員志偉：是嘛！就隨便用一個一審有罪判決……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所以才要把辦法回歸到法律。

邱委員志偉：就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跟委員報告……

邱委員志偉：假設經過8年兩任縣市首長或會長任期已經結束，雖有8年的會長頭銜，但卻沒有一天行使會長職權，結果到第9年宣判無罪確定，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無罪確定的話就是……

主席：他已經無法恢復了。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對，無職可復。

邱委員志偉：任期已經到了，這要不要申請國家賠償？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這沒有國家賠償的問題，因為這是法律的規定，今天我們將其納入請委員討論。

邱委員志偉：所以就是亂訂嘛！根本就是有特定政治目的。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跟委員報告，這並沒有特定政治目的，也不需要。

邱委員志偉：突然莫名其妙增訂停權、停職條款。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因為大家認為是嚴肅的，所以與相關利害者的權利有關時就必須提升到法律位階。

邱委員志偉：我剛才提出那些問題，你不會覺得很荒謬、很不合理嗎？

主席：你就答應地制法改我們就改，因為地制法是不合理的。

邱委員志偉：所以本席認為增訂的部分一點意義都沒有，而且破壞原有的法律衡平性和公平性，會讓外界覺得有政治力介入，你們有針對性，也隱含不良動機和企圖。我們贊成修正法律讓制度建立得更完善，但不是讓原本還好的制度變得更不完善、更荒謬，這會笑掉人家的大牙。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讓法律修正得更完善就是此次修法目的，因此才會參考大法官解釋和目前發生的情況。

主席：我們作一個主決議，希望地制法要改。

邱委員志偉：第四十條絕對不能按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主席：現在就是扣著地制法也這樣規定的帽子。

邱委員志偉：主席，我們應該很嚴肅地面對。

主席：我知道。

邱委員志偉：這是侵犯人權。我們有多少冤獄？在判決品質那麼低下的情況，有可能任期結束之後給一個無罪確定，但在8年任期當中沒有一天有辦法行使職權，是有可能出現這種狀況的。如果這樣搞的話……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跟委員報告，我們在考慮相關層面時，要考慮現行法律和大法官解釋。

邱委員志偉：你摸著良心捫心自問，做為一個法律專家，提出這種修正案不覺得非常可笑嗎？

張執行秘書學文：報告委員，我作個補充說明，基本上第二項的停止職務只限於內亂、外患、貪污等重大犯罪，也就是不適合擔任首長執行時才會停止職務，所以，範圍是很限縮的。

邱委員志偉：你是說停權和停職？

張執行秘書學文：對，第二項停止職務的部分。

邱委員志偉：包括內亂、外患、貪污治罪條例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張執行秘書學文：是。

邱委員志偉：對於任何罪刑，我們應該秉持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無罪推定。但這裡的法律效果卻用一審判決有罪讓讓他停權、停職，這在比例上是嚴重失衡，有侵犯人權之虞。

主席：好吧！講得差不多了。

邱委員志偉：主席，這絕對不能在委員會通過，我堅持絕對不能通過，這是很大的問題。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農委會思考這個問題一定會考慮到法律的平衡性及現有制度。

邱委員志偉：這有考慮到衡平性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衡平性就是依照大法官解釋是比照地制法，所以我們將地制法的精神移植過來。其次，剛才委員也提到相關利害人是相當嚴肅的事情，所以必須提到法律層級進行規範，這是對當事人明白的宣示。

邱委員志偉：你們提出的修正條文是「任期內」，如果改為「本屆」呢？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任期內」這幾個字可以刪除。

主席：那就更擴大解釋了。

邱委員志偉：範圍更大了。如果在本屆呢？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委員對「任期內」這幾個字有疑慮，這幾個字的意思是如果確定判決，不論是在當選後發生或之前發生，就要按照停權、停職的規定處理。

邱委員志偉：參選是一個權利，現在卻要用後面的停權否定之前的參選權，這是前後矛盾。所以如果用「本屆」的話，就是讓他參選，也就是之前犯罪雖經一審判決有罪，但還是可以參選，當選之後自執行職務當天開始，如果還有新的罪刑經一審判決才可以停職或停權。召委是不是這個意思？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剛才召委提過這個，但因為大法官解釋要比照地制法，所以只要地制法修改，我們一定跟著修改。

邱委員志偉：我覺得這部分會有很多問題因為修法而產生，且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主席：邱委員，我看時間差不多，大家也都清楚這個案子。
邱委員志偉：主席，我還是堅決反對通過這個修正案。

主席：已經講得很清楚了，現在農委會的意思是因為大法官解釋要照地制法的規定，而且還要注意社會氛圍。

邱委員志偉：這絕對不能讓它通過。

主席：你可以表達意見，但不能一直站在發言臺，你可以下來了。

邱委員志偉：你們應該舉辦公聽會，要廣徵民意。

主席：我剛才已經講了，本席就是受害者之一，那又怎麼樣？我最能夠體會地制法的不合理。

邱委員志偉：所以你應該站在我這一邊。

主席：我當然贊成你啊！

邱委員志偉：所以就不能通過。

主席：問題是要先修正地制法，他們絕對沒有意見。現在是因為地制法的規定，所以修法時不得不照地制法的規定做。

邱委員志偉：地制法哪一條規定一定要改？

主席：你講清楚。

張執行秘書學文：報告委員，第七十八條。今天我們有提出一個對案，那是參照地方制度法其中一個條文修改的。

邱委員志偉：能不能說明對案的內容？

張執行秘書學文：對案的內容，其實第四十條也是酌作文字修正，完全跟地方制度法的精神一致，第一項解除職務或職權的規定，完全按照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九條，那第二項……

邱委員志偉：好。停職的部分呢？

張執行秘書學文：第二項也是參考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八條，我們的修正文字是改為：「農田水利會會長或會務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停職或停權：一、涉嫌犯內亂、外患、貪污治罪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但涉嫌貪污治罪條例上之圖利罪者，須經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二、涉嫌犯前款以外，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罪。三、「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四、依檢肅流氓條例規定被留置者。第三、四、五項都沒有……

邱委員志偉：但是關於停權和停職的條文並沒有納入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八條第三項和第五項的內容啊！地方自治法第七十八條第三項和第五項的內容，你們要不要宣讀一下？你們怎麼比本席還不了解，這也太誇張了吧！你們能不能把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八條第三項和第五項的內容納入本條？否則會造成當事人權益受損啊！

張執行秘書學文：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依第一項規定予以停止其職務之人員經依法參選，再度當選原公職並就職者不再適用該項規定。

邱委員志偉：請你說明一下，這個精神是何在？

張執行秘書學文：最主要的就是……

邱委員志偉：對嘛！你們是不當移植，就是從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八條和第七十九條中選擇對你們有利的，納入本條規定，對你們不利的、公平正義的部分則完全不採用，不公不義的卻移植過來。第三項明明有這樣的規定，第五項也有這樣的規定，為什麼不採用？為什麼增修條文中沒有採用第三項和第五項規定？你不是說完全引用地方制度法的精神嗎？你既然說完全適用第七十八和第七十九，就應該全部搬過來啊！為什麼只搬一部分？莫名其妙！哪有這種立法品質！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第五項關於復職的部分，在修正條文第四十條中有規定。第三項之所有沒有納入，是因為當時……
邱委員志偉：為什麼不納入？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當時考慮到政府的補助款……

邱委員志偉：你不是說凡事都要以第七十九條為準嗎？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而且會長和會務委員的操守……

邱委員志偉：這裡的標準比縣市首長更嚴格耶！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我們在制定法律時，會考慮到這一點，要比較嚴格。

邱委員志偉：這是中華民國史上最嚴格的，也比縣市長要求更嚴格耶！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要求是比較高一點。

邱委員志偉：對嘛！縣市首長規定已經很嚴格，農田水利會會長的職銜有比縣市首長還大嗎？非常離譜啊！我們如果同意這種第四十條修正條文通過，是丟了立法院的臉，也丟你們行政院的臉啊！行政院要是把這條法令拿出來，是滑天下之大稽。你一再說引用第七十八條和第七十九條的精神，為什麼第三項又不敢放？不放的結果，就是水利會會長所受的規範和限制比縣市首長標準還高！你承認了吧！對不對？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我們當然有考量點。

邱委員志偉：經過農委會無數次的討論、經過政務委員審議、行政院院會通過，最後來到立法院的，竟然是這種法律！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跟委員報告，基本上，我們一定會考慮到外界的這些觀感。

邱委員志偉：基本上？那考慮了沒？那第三項的部分為什麼不敢放？

陳副主任委員文德：這是如同剛才提到的，因為政府補助款多，對於管理跟操守要嚴格……

邱委員志偉：所以你的意思是，水利會會長比縣市首長的職銜還大，是不是？

主席：坦白講，農委會怎麼會有這樣的官員？愈搞愈糊塗，這有什麼衝突？哪有衝突呢？

邱委員志偉：荒謬啊！丟農委會的臉啊！

主席：依照地方制度法哪有問題呢？怎麼會你又做解釋，被他轟一下，你就整個又糊塗了？

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由於委員都不在場，本案另定期繼續審查。本日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1時57分）



